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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百合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19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如皋市丁堰镇皋南路999号公司综合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3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92,011,47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2.979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倪张根先生主

持本次股东会。 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列席8人。

2、董事会秘书谢雷义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5,977,626 97.9337 3,542,578 1.2132 2,491,270 0.8531

2、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8,273,989 98.7201 3,429,465 1.1744 308,020 0.1055

3、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8,199,598 91.8456 21,344,606 7.3095 2,467,270 0.8449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及相关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8,266,044 98.7174 3,345,525 1.1457 399,905 0.1369

5、议案名称：关于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8,331,929 98.7399 3,360,385 1.1508 319,160 0.1093

6、议案名称：关于追认以前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确认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预计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9,196,532 94.6920 3,802,755 5.2039 76,100 0.1041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6年度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5,157,284 90.8037 26,518,530 9.0813 335,660 0.1149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非独立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2025年度薪酬确认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8.01、议案名称：倪张根2025年度薪酬确认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0,126,014 94.7859 4,880,625 5.1330 77,140 0.0811

8.02、议案名称：纪建龙2025年度薪酬确认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7,012,489 98.2983 4,868,125 1.6673 100,440 0.0344

8.03、议案名称：吴晓红2025年度薪酬确认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7,013,589 98.2987 4,867,025 1.6669 100,440 0.0344

8.04、议案名称：张红建2025年度薪酬确认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7,020,889 98.3012 4,869,725 1.6678 90,440 0.0310

8.05、议案名称：孙建2025年度薪酬确认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7,041,309 98.2980 4,869,725 1.6676 100,440 0.0344

8.06、议案名称：谢雷义2025年度薪酬确认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7,054,009 98.3023 4,867,025 1.6667 90,440 0.0310

8.07、议案名称：崔慧明2025年度薪酬确认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7,043,359 98.2987 4,867,675 1.6669 100,440 0.0344

8.08、议案名称：付冬情2025年度薪酬确认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7,026,359 98.3014 4,869,325 1.6677 90,440 0.0310

8.09、议案名称：非独立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2026年度薪酬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7,131,709 98.3289 4,787,325 1.6394 92,440 0.0317

9、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8,382,749 98.7573 3,535,985 1.2109 92,740 0.0318

10、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7,724,438 91.6828 24,194,296 8.2854 92,740 0.0318

1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8,234,389 98.7065 3,684,345 1.2617 92,740 0.0318

1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离职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7,790,588 91.7055 24,114,546 8.2581 106,340 0.0364

13、议案名称：关于调整家居产品配套生产基地项目建设内容、重新论证继续实施并延期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8,431,434 98.7740 3,515,455 1.2039 64,585 0.0221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注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1

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

报告

45,154,164 88.2124 3,542,578 6.9207 2,491,270 4.8669

2

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

47,450,527 92.6985 3,429,465 6.6997 308,020 0.6018

3

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

摘要

27,376,136 53.4815 21,344,606 41.6984 2,467,270 4.8201

4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申请综

合授信及相关授权的议案

47,442,582 92.6830 3,345,525 6.5358 399,905 0.7812

5

关于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

的议案

47,508,467 92.8117 3,360,385 6.5648 319,160 0.6235

6

关于追认以前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确认2025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及预计2026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25,361,605 86.7346 3,802,755 13.0051 76,100 0.2603

7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6年

度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

额度预计的议案

24,333,822 47.5381 26,518,530 51.8061 335,660 0.6558

8.01 倪张根2025年度薪酬确认 46,230,247 90.3146 4,880,625 9.5347 77,140 0.1507

8.02 纪建龙2025年度薪酬确认 46,219,447 90.2935 4,868,125 9.5103 100,440 0.1962

8.03 吴晓红2025年度薪酬确认 46,220,547 90.2956 4,867,025 9.5081 100,440 0.1963

8.04 张红建2025年度薪酬确认 46,227,847 90.3099 4,869,725 9.5134 90,440 0.1767

8.05 孙建2025年度薪酬确认 46,217,847 90.2904 4,869,725 9.5134 100,440 0.1962

8.06 谢雷义2025年度薪酬确认 46,230,547 90.3152 4,867,025 9.5081 90,440 0.1767

8.07 崔慧明2025年度薪酬确认 46,219,897 90.2944 4,867,675 9.5094 100,440 0.1962

8.08 付冬情2025年度薪酬确认 46,202,897 90.3059 4,869,325 9.5173 90,440 0.1768

8.09

非独立董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2026年度薪酬方案

46,308,247 90.4670 4,787,325 9.3524 92,440 0.1806

9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

案

47,559,287 92.9110 3,535,985 6.9078 92,740 0.1812

10

关于修订 《股东会议事规

则》的议案

26,900,976 52.5533 24,194,296 47.2656 92,740 0.1811

11

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的议

案

47,410,927 92.6212 3,684,345 7.1977 92,740 0.1811

12

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离职管理制度》 的议

案

26,967,126 52.6825 24,114,546 47.1098 106,340 0.2077

13

关于调整家居产品配套生

产基地项目建设内容、重新

论证继续实施并延期的议

案

47,607,972 93.0061 3,515,455 6.8677 64,585 0.1262

注：不含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一致行动人。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会议案7、9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

通过；其余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审议通过。

议案6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倪张根及其一致行动人、吴晓红、张红建、吴晓风、卞小红均回避表决；议案8.01-8.04

涉及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为倪张根及其一致行动人、纪建龙、吴晓红、张红建；议案8.07-8.08涉及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为

崔慧明、付冬情。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赵振兴、王卫东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经核查后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以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

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的人员及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具

有合法、有效的资格；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2、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梦百合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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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百合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部分股权解除质押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梦百合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倪张根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193,831,

19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3.97%。 本次解除质押后，倪张根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累计质押数量为100,473,129股，占其

持股数量的51.84%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倪张根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股份累计质押数量（含本次解除质押）为100,473,

129股，占合计持股数量的51.02%。

● 公告涉及到的股数占比根据公司2026年3月31日总股本计算所得。

一、上市公司股份解除质押

1、股份被解除质押情况

股东名称 倪张根

本次解除质押股份 51,880,700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26.77%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9.09%

解除质押时间 2026年5月19日

持股数量 193,831,195

持股比例 33.97%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 100,473,129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51.84%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7.61%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倪张根先生本次解除质押股份不存在后续再质押的计划。 未来如有相关质押情况，公司将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报备文件

1、解除证券质押登记通知。

特此公告。

梦百合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9日

中国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77号华贸中心3号写字楼34层 邮政编码100025

电话:� (86-10)� 5809-1000� �传真:� (86-10)� 5809-1100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关于皓宸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皓宸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 ）接受皓宸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的委托，指派本所律师列席公司于2026年5月19日下午14:45在吉林省吉林市船营区迎宾大路98

号公司会议室召开的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会” ），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中国现行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以下

简称“中国法律法规” ）及《皓宸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规定，就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以

下简称“程序事宜” ）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审查了公司提供的有关本次股东会的文件，包括但不限于公司第五

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以及根据上述决议内容刊登的公告、关于召开本次股东会的通知，同时听取

了公司及相关人员就有关事实的陈述和说明，列席了本次股东会。公司承诺其所提供的文件和所作的陈

述和说明是完整、真实和有效的，无任何隐瞒、疏漏之处。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根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或以前发生的事实及本所律师对该事实的了解，

仅就本次股东会的程序事宜所涉及的相关法律问题发表法律意见，保证本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本所同意公司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股东会必需文件公告，并依法对所出具

之法律意见承担责任。 未经本所书面同意，本法律意见书不得用于其他任何目的。

基于上述，根据中国法律法规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本

所谨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公司于2026年4月28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本次股东会的议案，

并于2026年4月29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等信息披露媒体刊登了《皓宸医疗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5年度股东会的通知》，通知载明了股东会届次、股东会召集人、会议召开的合法、

合规性、会议召开的时间、会议的召开方式、股权登记日、出席对象、会议地点、会议审议事项、提案编码、

会议登记等事项、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其他事项等，并说明了公司股东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

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等事项。

本次股东会共审议8项议案，为《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关于〈2025年年度报

告〉及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

额三分之一的议案》《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关于董事2025年度薪酬及2026年度薪酬

方案的议案》《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关于全资子公司拟申请银行贷款并由公司及子公司为

其提供担保的议案》，上述议案及议案的主要内容已于2026年4月29日公告。

经验证，本所认为，本次股东会于公告载明的地点和日期如期召开，其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中国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股东会召集人资格

本次股东会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

本所认为，本次股东会召集人资格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资格

1、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及/或股东授权代表，以下同）

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代表共3名，代表公司股份数546,5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651%。

经验证，本所认为，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代表的资格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123名， 代表公司股份数203,284,60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4.2005％。 以上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资格，由网络投票系统提供机构验证其身份。

2、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共123名， 代表公司股份数3,801,100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4525％。

3、出席及列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其他人员

经验证，除股东代表外，公司董事会秘书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本所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会的

现场会议。

四、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1、现场投票

本次股东会的现场会议采取现场记名投票表决方式， 股东代表审议了本次股东会的全部议案并进

行了表决。

2、网络投票

本次股东会网络投票采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方式，其中，股东通过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19日上午9:15-9:25、9:30-11:30，

下午13:00-15:00； 股东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19日上午

9:15至下午15:00。

投票结束后， 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了本次股东会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股份数和表决

结果等情况。

3、表决结果

现场表决参照《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进行监票。

经验证，本次股东会的议案经参加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股东代表的有效投票表决通过，

具体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03,558,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63%；反对175,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60%；弃权97,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77%。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3,528,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8310%；反对17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6092%；弃权97,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598%。

（2）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03,400,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89%；反对333,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34%；弃权97,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77%。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3,370,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6796%；反对33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606%；弃权97,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598%。

（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03,39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64%；反对338,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58%；弃权97,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77%。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3,365,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5481%；反对33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922%；弃权97,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598%。

（4）审议通过《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03,51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42%；反对205,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07%；弃权112,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51%。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3,483,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6445%；反对20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011%；弃权112,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544%。

（5）审议通过《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203,49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66%；反对221,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88%；弃权11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46%。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3,468,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2367%；反对221,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8352%；弃权111,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281%。

（6）审议通过《关于董事2025年度薪酬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03,51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39%；反对221,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88%；弃权96,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72%。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3,483,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6314%；反对221,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8352%；弃权96,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335%。

（7）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03,52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15%；反对205,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07%；弃权97,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77%。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3,498,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0391%；反对20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011%；弃权97,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598%。

（8）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拟申请银行贷款并由公司及子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03,538,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65%；反对195,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58%；弃权97,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77%。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3,508,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3049%；反对19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354%；弃权97,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598%。

根据有关股东代表及本所律师对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表决票的计票/监票结果及深圳证券信息有

限公司提供的本次股东会网络投票情况的统计结果，上述议案获得有效通过，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对上述议案获得通过的有表决权数量的要求。

经验证，本所认为，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

五、结论

综上所述，本所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

股东会召集人资格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

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三份，其中二份由本所提交公司，一份由本所留档。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盖章）

负 责 人（签字）：赵 洋

经办律师（签字）：王 鹏

经办律师（签字）：甄朝勇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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皓宸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

3．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时间：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下午14点45分

（2）会议地点：吉林省吉林市船营区迎宾大路98号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皓宸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陆璐女士

本次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召集、召开程序、表决程序以及表

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2、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26人， 代表股份203,831,10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4.2656%。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546,5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51%。

（2）通过网络投票股东参与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23人，代表股份203,284,6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2005%。

（3）参加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23人， 代表股份3,801,10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525%。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人， 代表股份516,50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15%。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22人， 代表股份3,284,60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910%。

3、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对《皓宸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5年度股东会的通知》中列明的议案进行

了审议，并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决，具体情况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3,558,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63%；反对175,2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60%；弃权97,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7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28,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8310%； 反对175,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6092%；弃权97,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598%。

（二）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3,400,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89%；反对333,0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34%；弃权97,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7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370,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6796%； 反对333,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606%；弃权97,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598%。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3,39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64%；反对338,0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58%；弃权97,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7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365,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5481%； 反对338,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922%；弃权97,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598%。

（四）审议通过《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3,51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42%；反对205,3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07%；弃权112,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5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483,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6445%； 反对205,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011%；弃权112,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544%。

（五）审议通过《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3,49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66%；反对221,8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88%；弃权11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4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468,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2367%； 反对221,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8352%；弃权11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281%。

（六）审议通过《关于董事2025年度薪酬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3,51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39%；反对221,8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88%；弃权96,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7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483,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6314%； 反对221,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8352%；弃权96,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335%。

（七）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3,52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15%；反对205,3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07%；弃权97,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7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498,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0391%； 反对205,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011%；弃权97,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598%。

（八）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拟申请银行贷款并由公司及子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3,538,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65%；反对195,2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58%；弃权97,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7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08,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3049%； 反对195,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354%；弃权97,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598%。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王鹏律师和甄朝勇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会， 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

书：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召集人资格符合

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及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皓宸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关于皓宸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皓宸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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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森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一、 重要提示

1、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表决方式。

二、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上午10:00

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5月19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5月19日上午9:15一9:25、9:30一11:30

和下午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19日上午9:

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赵中亭先生

本次股东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1）现场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共2人，代表公司股份46,014,755股，占公司总股份

929,756,977股的4.9491%。

（2）网络参与会议股东情况：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86人，

代表股份203,387,215股，占公司总股份的21.8753%。

上述现场与网络出席股东共488名，代表股份数为249,401,970股，占公司总股份929,756,977股

的比例为26.8244%；其中中小股东486名，代表股份数为49,617,755股，占公司总股份929,756,977股

的比例为5.3366%。

公司部分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

会。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审议通过了《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248,715,9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249%；反对572,8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97%；弃权11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45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48,931,7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174%；反对572,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544%；弃权11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81%。

表决通过。

2、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248,652,9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997%；反对581,6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32%；弃权167,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67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48,868,7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905%；反对581,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722%；弃权167,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74%。

表决通过。

3、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248,716,2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251%；反对576,4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11%；弃权109,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438%。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48,932,0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180%；反对576,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617%；弃权109,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03%。

表决通过。

4、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48,682,1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114%；反对657,4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36%；弃权6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25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48,897,9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493%；反对657,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249%；弃权6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58%。

表决通过。

5、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48,635,7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928%；反对647,5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96%；弃权118,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476%。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48,851,5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558%；反对647,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050%；弃权118,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92%。

表决通过。

6、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48,569,0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660%；反对756,9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35%；弃权7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30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48,784,8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214%；反对756,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255%；弃权7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32%。

表决通过。

7、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48,518,9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460%；反对807,0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36%；弃权7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30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48,734,7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204%；反对807,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264%；弃权7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32%。

表决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召集人资

格、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

效。

六、备查文件

1、本次股东会会议决议；

2、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对本次股东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河南森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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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凌微电子

(

上海

)

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

第二个归属期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归属结果暨股票上市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股票上市类型为股权激励股份；股票认购方式为网下，上市股数为820,393股。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总数为820,393股。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2026年5月25日。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相关

业务规定，泰凌微电子（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公司完成了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

“本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的股份登记工作。 现将有关

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的决策程序及相关信息披露

1、2023年12月13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

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等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同日，公司召开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以及

《关于核实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等议案，公司监事会对本激励计

划的相关事项进行核实并出具了相关核查意见。

2、2023年12月14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泰凌微电子（上

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独立董事公开征集委托投票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16）。 根据公司其他

独立董事的委托， 独立董事刘宁女士作为征集人就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本激励计划

相关议案向公司全体股东公开征集投票权。

3、2023年12月14日至2023年12月23日，公司对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在公司内部进行

了公示。 在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异议。 2023年12月26日，公司披露了《监事会关于公司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审核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公告编号：

2023-020）。

4、2023年12月29日，公司召开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

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

议案。 公司就内幕信息知情人在本激励计划草案公开披露前6个月内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了自查，

并于2023年12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泰凌微电子（上海）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公告编号：

2023-025）。

5、2024年1月22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与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均审议通过了

《关于向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前述议案

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公司监事会对首次授予日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6、2024年12月12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与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均审议通过

了《关于调整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的议案》《关于向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

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上述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公司监事会

对预留授予日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7、2025年4月17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作废部分已授予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

分第一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议案》。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并提请

董事会审议。 监事会对本激励计划的相关事项进行核实并出具了相关核查意见。

8、2026年4月8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3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的议案》《关于作废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已授予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

票的议案》《关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

期归属条件成就的议案》。上述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

员会对本激励计划的相关事项进行核实并发表了相关核查意见。

二、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的基本情况

（一）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归属情况

姓名 国籍 职务

获授的限制性股

票数量(万股)

本次可归属的限

制性股票数量

（万股）

本次归属限制性股票数量占

已获授限制性股票总量的比

例

王维航 中国 董事长 2.50 0.625 25%

盛文军 中国 董事、总经理 10.00 2.50 25%

MINGJIAN�ZHENG

（郑明剑）

美国

职工董事、副总

经理、首席技术

官

10.00 2.50 25%

金海鹏 中国

副总经理、首席

运营官

10.00 2.50 25%

李鹏 中国

董事会秘书、副

总经理

5.00 1.25 25%

边丽娜 中国 财务总监 5.00 1.25 25%

中层管理人员及核心业务人员（116人） 268.45 62.6594 23.34%

首次授予部分合计（122人） 310.95 73.2844 23.57%

注：1、上述表格中“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中仅剔除因离职而不能归属的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的

情况。

2、在缴款验资环节及后续办理登记的过程中，1名激励对象放弃缴款，自愿放弃本次可归属的0.675

万股限制性股票；1名激励对象自愿放弃归属0.0006万股限制性股票。

3、上表中数值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二）本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归属情况

激励对象类别

获授的限制性股

票数量(万股)

本次可归属的限

制性股票数量

（万股）

本次归属限制性股票数量占

已获授限制性股票总量的比

例

中层管理人员及核心业务人员（26人） 27.6 8.7549 31.72%

预留授予部分合计（26人） 27.6 8.7549 31.72%

（三）本次归属股票来源情况

本次归属的股票来源为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的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

（四）归属人数

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本次归属的激励对象人数为120人，预留授予部分本次归属的激励对象人

数为26人。

三、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股票的上市流通安排及股本变动情况

（一）本次归属股票的上市流通日：2026年5月25日

（二）本次归属股票的上市流通数量：820,393股

（三）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本次归属股票的限售和转让限制：

1、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其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

司股份总数的25%，在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2、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配偶、父母、子女的，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票在买入后6

个月内卖出，或者在卖出后6个月内又买入，由此所得收益归本公司所有，本公司董事会将收回其所得收

益。

3、在本激励计划有效期内，如果《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中对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股份转让的有关规定发生了变化， 则这部分激励对象转让其所持有

的公司股票应当在转让时符合修改后的相关规定。

（四）本次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变动前 本次变动 变动后

股本总数 240,743,536 820,393 241,563,929

其中：有限售条件股份 72,306,180 0 72,306,180

无限售条件股份 168,437,356 820,393 169,257,749

本次新增股份后，公司股本总数由240,743,536股增加至241,563,929股。 新增部分包括2023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73.2844万股及预留授予部分8.7549万股。 本次归属未导致公司控股股

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四、归属前后公司相关股东持股变化

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后，公司股本总数由240,743,536股增加至241,563,929股，公司实际控制人

王维航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归属取得81,250股， 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比例由

30.07%被动稀释至30.00%，具体权益变动如下：

股东名称

变动前持股数量

（股）

变动前持股比例

（%）

变动后持股数量

（股）

变动后持股比例

（%）

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合

并计算）

72,387,430 30.07 72,468,680 30.00

北京华胜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7,861,940 7.42 17,861,940 7.39

上海芯狄克信息科技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4,530,320 6.04 14,530,320 6.02

上海芯析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12,885,300 5.35 12,885,300 5.33

盛文军 7,571,320 3.14 7,596,320 3.14

上海凌析微管理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5,526,000 2.30 5,526,000 2.29

王维航 5,026,090 2.09 5,032,340 2.08

ZHENG�MINGJIAN 4,740,820 1.97 4,765,820 1.97

北京中域昭拓股权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3,703,140 1.54 3,703,140 1.53

金海鹏 542,500 0.23 567,500 0.23

本次权益变动系公司总股本增加导致的持股比例的被动变化，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不会

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五、验资及股份登记情况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于2026年4月27日出具了安永华明 （2026） 验字第

70043504_B01号《验资报告》，对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及预留

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的激励对象出资情况进行了审验。 经审验，截至2026年4月27日，公司已收到133

名激励对象以货币资金缴纳的限制性股票认购款合计人民币13,044,248.75元，其中新增注册资本（股

本）合计人民币820,393.00元。

2026年5月18日， 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及预留授予部分第

一个归属期的股份登记手续已完成，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了《证券变更登

记证明》。

六、本次归属后新增股份对最近一期财务报告的影响

根据公司2026年第一季度报告， 公司2026年1-3月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8,288,

109.52元，基本每股收益为0.04元/股；本次新增股份后，以总股本241,563,929股为基数计算，在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不变的情况下，公司2026年1-3月基本每股收益将相应摊薄。

本次归属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820,393股，约占归属前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约为0.34%，对公司最近

一期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均不构成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泰凌微电子(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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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五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湖北五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于2026年5月19日召开，本次会

议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其中，现场会议于2026年5月19日下午14:30在湖北省

荆州市深圳大道55号公司会议室召开；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

年5月19日9:15-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19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85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118,869,136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41.1789%。 其中，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6名，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103,

758,85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9443%；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179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

15,110,28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345%。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178名，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数887,29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74%。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廖彬斌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

出席或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

相关规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8,769,04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58%；反对62,820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28%； 弃权37,268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1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787,20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7198%；反对62,8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800%；弃权37,26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002%。

（二）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8,769,04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58%；反对62,820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28%； 弃权37,268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1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787,20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7198%；反对62,8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800%；弃权37,26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002%。

（三）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8,769,04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58%；反对81,220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83%； 弃权18,868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5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787,20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7198%；反对81,2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537%；弃权18,86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265%。

（四）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制定2026年中期分红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8,802,04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36%；反对29,820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1%； 弃权37,268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1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820,20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4390%；反对29,8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608%；弃权37,26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002%。

（五）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8,700,34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80%；反对97,240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18%； 弃权71,548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0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718,50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0.9772%；反对97,2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9592%；弃权71,54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636%。

（六）审议通过《关于董事2025年薪酬及2026年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8,742,54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35%；反对71,340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00%； 弃权55,248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6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760,70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7332%；反对71,3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402%；弃权55,24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2266%。

（七）审议通过《关于续聘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8,742,94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38%；反对91,020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66%； 弃权35,168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9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761,10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7783%；反对91,0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2582%；弃权35,16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635%。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陈红雨律师、姜桂兴律师出席了公司本次股东会，进行现场见证并出

具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以及本次会议的召集人

的主体资格、本次会议的提案以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湖北五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湖北五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0日


